外國語文學系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1、 本系導師每學年輪替一次，協助本系學生處理各種學業及生活上的困難，必要時並給予適當的幫助。

2、 本系大一及大二學生導師由系上指定，學生不得任意要求更換導師，除特殊情形外則經由系務會議決定更換導師。

3、 本系大三及大四學生可依本身意願提出希望由誰擔任其導師，以幫助學生未來深造或就業計畫之擬定。學生應於新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兩星期內將導師志願申請表填妥送至系辦。系辦將依照個人需求及志願順序安排導師，並在一週內公佈。

4、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外文系導師志願申請表

     學年度
	姓名
	
	學號
	

	希望擔任其導師志願順序及申請原因：

	第一志願導師
	

	理由
	

	第二志願導師
	

	理由
	

	第三志願導師
	

	理由
	


申請結果：

